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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文件
南华校发〔2020〕21号

★

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

关于印发《南华大学公有用房定额核算与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各单

位：

《南华大学公有用房定额核算与实施细则》，经校党委

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望遵照执行。

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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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公有用房定额核算与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南华大学公有用房管理办法》，特制定本

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以学校批准设置的、有核定人事编制和

部门财务预算的教学学院和党政管理机关、直属单位、教学

科研辅助单位、管理类学院等为基本核算单位。

第三条 本细则中所指“使用面积”为房间内净使用面

积，单位为平方米（㎡），不包括房间墙体和门厅、走廊、

阳台、楼梯、卫生间、各楼已有的传达室、配电间等。

第四条 本细则依据各单位的教学科研人员、党政管理

人员、本科生、研究生、所承担的教学任务、研究生学位授

权点、各级重点建设学科和各级科研平台等进行核算，以上

相关数据分别由人力资源处、组织部、教务部、科研与学科

建设部、研究生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处进行核定。

第二章 教学学院公有用房定额面积核算细则

第五条 教学学院用房定额面积为教师工作用房定额面

积（S1）、党政管理人员行政办公用房定额面积(S2)、本科教

学专业实验室用房定额面积(S3)、研究生授权点用房定额面

积(S4)、重点建设学科科研用房定额面积(S5)、科研平台用

房定额面积(S6)和其它用房定额面积(S7)之和。

第六条 教学学院教师工作用房定额面积（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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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作用房面积按在岗在编的教师系列和实验技术

系列人员进行核算。

教师工作用房定额面积（S1）=教师数×教师工作用房定

额标准

表 1 教学学院教师工作用房定额标准

职称 标准（上限值）（㎡/人）

二级教授及以上 25

三、四级教授 15

其他教师 6

第七条 教学学院党政管理人员行政办公用房定额面积(S2)

行政办公用房面积按实际在岗的党政管理人员进行核

算。

行政办公用房定额面积(S2)=党政管理人员数×办公用

房定额标准

表 2 教学学院党政管理人员办公用房定额标准

级别 标准（上限值）（㎡/人）

正处级在岗干部 18

副处级在岗干部 12

其它行政人员 9

第八条 教学学院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用房定额面积(S3)

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用房面积按不同专业（方向）和在

校最多一届本科生数超过 100人时所增加的教学专业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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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面积核算。承担有全校性公共教学、实验、实习、实践

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语言文学学院、数理学院、计算机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再分别增加 1000 ㎡教学专业实验室用房定额

面积，对在红湘校区和雨母校区都开设有公共实验课的学院

再乘以 1.2 的调增系数。具有专业特殊要求的建筑学院、设

计艺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护理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药学院再分别增加 500㎡教学专业实验室用房定额面积。

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用房定额面积(S3)=专业（方向）数

×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用房定额基数（JA）+在校最多一届本

科生超过 100人时所超过的学生数×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增

加基数（JB）+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调增面积。

表 3 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用房定额标准

档次 教学学院 JA

（㎡/个）

JB

（㎡/人）

一档 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

学院、语言文学学院
200 1

二档 数理学院、计算机学院、建筑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
300 1.2

三档 核科学技术学院、资源环境与安全

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电气工

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化学化工

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衡阳医学院、

药学院、护理学院

400 1.5

各学院实际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用房定额面积由教务

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处按专业（方向）承担本科生教学实验、

实习、实践的特性核定，不符合学校要求的本科教学专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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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用房视为定额外用房，按超额教学专业实验用房收取房屋

资源使用费。

第九条 教学学院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科研用房定额面积(S4)

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科研用房面积按学位授权点数量和

在校研究生人数核算。

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科研用房定额面积(S4)=硕士学位授

权点数×硕士学位授权点定额基数（YA）+硕士生人数×硕士

生定额基数（YB）+博士学位授权点数×博士学位授权点定额

基数（YC）+博士生人数×博士生定额基数（YD）+博士后流

动站数×博士后流动站定额基数（YE）+博士后人数×博士后

定额基数（YF）。

表 4 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科研用房定额标准

档次 教学学院 YA

（㎡/

个）

YB

（㎡/

人）

YC

（㎡/

个）

YD

（㎡/

人）

YE

（㎡/

个）

YF

（㎡/

人）

一档 马克思主义学院、经

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
20 1.5 30 2.5 40 3

二档 数理学院、计算机学

院、建筑学院、设计

艺术学院
30 2 40 3 50 3.5

三档
核科学技术学院、资
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
院、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土木
工程学院、化学化工
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衡阳医学院、药学院、
护理学院

40 2.5 50 3.5 6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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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实际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科研用房定额面积由研

究生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处按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特性核定，

不符合学校要求的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用房视为定额外用房，

按超额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用房收取房屋资源使用费。

第十条 教学学院重点建设学科科研用房定额面积(S5)

重点建设学科科研用房面积按重点建设学科数量核算。

重点建设学科科研用房定额面积(S5)=国家级重点建设

学科数×国家级重点建设学科定额基数（ZA）+省部级重点建

设学科数×省部级重点建设学科定额基数（ZB）。

表 5 重点建设学科科研用房定额标准

档次 教学学院 ZA（㎡/个） ZB（㎡/个）

一档 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管理与

法学学院、语言文学学院
100 60

二档 数理学院、计算机学院、建筑

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150 80

三档 核科学技术学院、资源环境与

安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衡阳医学院、药学院、护理学

院

200 100

各学院实际重点建设学科科研用房定额面积由科研与

学科建设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处按重点建设学科的特性核定，

不符合学校要求的重点建设学科用房视为定额外用房，按超

额重点建设学科科研用房收取房屋资源使用费。

第十一条 教学学院科研平台用房定额面积(S6)

科研平台用房面积按科研平台数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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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平台用房定额面积(S6)=国家级平台数×国家级平

台定额基数（PA）+省部级重点平台数×省部级重点平台定额

基数（PB）+省部级一般平台数×省部级一般平台定额基数

（PC）+市级平台数×市级平台定额基数（PD）。

表 6 科研平台用房定额标准

档次 教学学院 PA

（㎡/

个）

PB

（㎡/

个）

PC

（㎡/

个）

PD

（㎡/

个）

一档 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管理

与法学学院、语言文学学院
600 400 150 60

二档 数理学院、计算机学院、建

筑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800 500 200 80

三档 核科学技术学院、资源环境

与安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

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土木

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衡阳医学院、

药学院、护理学院

1000 600 300 100

各学院实际科研平台用房定额面积由科研与学科建设部

和国有资产管理处按科研平台的特性核定，不符合学校要求

的科研平台的用房视为定额外用房，按超额科研平台用房收

取房屋资源使用费。

第十二条 教学学院其它用房定额面积(S7)

其它用房包括图书资料室、会议室、接待室、党员活动

室、工会活动室、职工之家以及学生服务与活动用房（含教

务室、学工室、学生成长辅导室、团委用房）等。

图书资料室以各学院现状为准，暂不核算定额面积，但

各学院现有图书资料室计入实际用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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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用房定额面积(S7)=教职工活动用房（含会议室、接

待室、党员活动室、工会活动室、职工之家等）定额面积(QA)+

学生服务与活动用房（含教务室、学工室、学生成长辅导室、

团委用房等）定额面积(QB)

1.教职工活动用房（含会议室、接待室、党员活动室、

工会活动室、职工之家等）定额面积(QA)。

按各学院在岗在编的教职工人数核定，定额标准为每人

1 ㎡。定额面积不足 100 ㎡的，按照 100 ㎡计算；超过 300

㎡的，按 300 ㎡计算。

2.学生服务与活动用房（含教务室、学工室、学生成长

辅导室、团委用房等）定额面积(QB)。

按教务部、研究生院所确定的各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总

数核定，定额标准为每人 0.2 ㎡。定额面积不足 100 ㎡的，

按照 100 ㎡计算；定额面积超过 200 ㎡的，按照 200 ㎡计算。

第十三条 身兼两职及以上的人员和具有多重级别的机

构，各类用房的定额面积仅按最高标准计算一次，不重复计

算。校外兼职人员不计算面积。

第三章 党政管理机关、直属单位、教学科研辅助单位、

管理类学院等公有用房定额面积核算细则

第十四条 党政管理机关、直属单位、教学科研辅助单

位、管理类学院等用房定额面积为党政管理行政办公用房定

额面积(S8)和党政管理其它用房定额面积(S9)之和。

第十五条 党政管理行政办公用房定额面积(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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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办公用房面积按实际在岗的党政管理人员进行核

算。

行政办公用房定额面积(S8)=党政管理人员数×办公用

房定额标准

表 7 党政管理人员办公用房定额标准

级别 标准（上限值）（㎡/人）

副省级领导 42

正厅级领导 30

副厅级领导 24

正处级在岗干部 18

副处级在岗干部 12

其它人员 9

第十六条 党政管理其它用房定额面积(S9)

党政管理其它用房包括资料室、会议室、接待室、党员

活动室和工会活动室等用房。

资料室以各单位现状为准，暂不核算定额面积，但各单

位现有资料室计入实际用房面积。

党政管理其它用房定额面积(S9)原则上按各单位在岗在

编的教职工人数核定，定额标准为每人 1 ㎡。定额面积不足

30 ㎡的，按照 30 ㎡计算；超过 50 ㎡的，按 50 ㎡计算。

第十七条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政办公用房

标准必须符合上级关于办公用房的相关规定，不得超过办公

用房面积使用标准。身兼两职及以上人员在学校只能有一处

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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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殊用房定额面积核算细则

第十八条 院士（含双聘院士）、千人计划学者、长江学

者、芙蓉学者和湖湘学者以及学校重点引进的拔尖或领军人

才工作室定额面积标准、配套的科研用房定额面积标准等由

人才受用单位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出申请，报学校公有用房

调配领导小组审批。

第十九条 党政管理机关、直属单位、教学科研辅助单

位、管理类学院等面向全校的专项办公用房和教学科研实验

用房根据实际情况由各单位提出用房申请，经国有资产管理

处核定，报学校公有用房调配领导小组审批，该项用房不受

定额限制。

第五章 收费标准和程序

第二十条 房产资源使用费收费标准：

1.定额内面积及超过总定额面积在 10%以内部分，免收

房产资源使用费；

2.超过总定额面积在 10%至 30%以内部分，按每平方米

20 元/月收取；

3.超过总定额面积 30%以上部分，按每平方米 40 元/月

收取；

4.科研周转房以及临时借用房，按每平方米 40 元/月收

取。

第二十一条 每年 12 月份，国有资产管理处与各单位签

订下一年度公有用房使用协议。每年 3 月份，国有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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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核定各单位上一年度公有用房定额面积和实际用房面积，

发放缴费通知单。

第二十二条 每年 6 月底之前由学校财务处凭缴费通知

单扣缴各单位的房产资源使用费。

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缴纳房产资源使用费的经费来源顺

序为学校下拨给单位的办公经费、项目科研经费、单位年终

绩效等。

第二十四条 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对定额标准和

收费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所规定的各类公有用房定额面积标

准，仅用于学校核算各单位房产资源使用费，不作为各单位

或个人进行公有用房内部调配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计算房屋定额面积所需基础数据涉

及到各单位时，各单位应及时、准确提供。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可参照本细则，并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本单位的管理办法，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后实行。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国有资产管

理处负责解释。

南华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5月 19日印发


